
 

 

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

终止部分代销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销售业务的公告 

 

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自 2021

年 1 月 20 日起终止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公司、泰诚财富基金销售（大连）有

限公司、上海久富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认购、申购、赎

回、转换、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。 

已通过上述机构购买并持有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请于 2021 年 1 月 25

日前将所持基金份额转托管至本公司直销电子交易平台，也可自行转托管至其他

代销机构，办理转托管业务的具体流程、规则等请遵照各销售机构的规定执行。

如投资者未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业务，本公司将直接为

其办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本公司直销电子交易平台。后续投资者根据本公司有关

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后可通过直销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基金份额的查询、赎回、转换

等业务。 

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（www.ChinaAMC.com）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

话（400-818-6666）了解有关信息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○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


